
罗马书 

罗马书的基本信息： 

• 内容：罗马书是一封教导和劝勉的书信，阐述了保罗对福音的理解——犹太人

和外邦人一起构成神的百姓，建立在神的义的基础上，这义是借着对耶稣基督

的信心和圣灵的恩赐而领受的。 

• 作者：使徒保罗。 

• 写作日期：大约公元57年，写于哥林多（罗15:25-26 与林前16:1-7)。 

• 受信人：罗马的教会，虽然保罗在书信中至少问候了26个认识的人，但这里的

教会既非保罗所建，也不在保罗的牧养范围之内。 

• 重要事件：有三个要素：（1)非比打算访问罗马（16:1-2；这次访问将从老朋

友百基拉和亚居拉所在的家庭教会开始，16:3-5); (2)保罗也希望去罗马访问，

并希望在计划前往西班牙的事工上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; (3)保罗听到一些传闻

（显然从部分访客得知），说那里的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关系紧张。 

• 重点：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构成神的百姓；犹太人在神借着基督施行拯救中的

角色；得救惟靠恩典，借着信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而领受；在产生真正的义

上，律法的失败和圣灵的成功；目前，他们需要（在圣灵的作用下）改变心意

作为神的百姓在一起过合一的生活。 

 
 

《罗马书》概要 

        毋庸置疑，这卷书信是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卷书信，很有可能也是西方文

明的历史长河中影响最大的一卷书信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理解起来会很容易！虽然富

有神学思想的人热爱它，但是其他人却想绕开它（其中小部分喜爱的段落除外），认

为这卷书对他们而言，过于深奥。但是我们若稍做研究，总体的争议及争议的原因便

可初见端倪。 

       分歧之一是罗马的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紧张关系。他们可能在不同的

教会聚会，但是似乎在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方面发生了争执，这些争议

尤其表现在割礼 (2:25-3:1; 4:9-12)，以及守安息日和关于饮食的规条(14:1-23)等方面。

这三点是被掳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的身份标记。实际应用中，问题在于外邦人在这些

方面是否必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。神学上的问题在于福音本身——“神的义”(＝神公



义的拯救，会恢复人与神的关系）是靠遵行律法而来，还是靠信耶稣基督及圣灵的恩

赐而来？ 

         辩论从1章16节开始，到15章13节结束。在本卷书的结尾部分阐明了引发这场

辩论的原因——神可以将“彼此同心，效法主耶稣基督＂的真理赐给犹太人和外邦人，

要让他们“一心一口荣耀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父”(15:5-6)。争论的焦点在于什么才能

使合一成为可能：神赐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义都是一样的，都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信

心和圣灵的恩赐的基础上。围绕这个主要的问题，前面提到保罗希望与这个位于罗马

战略中心的教会建立联系(1:1-15;15:14-33)，后面接着是对非比的赞扬(16:1-2)和朋

友们的问候(16: 3-16)，最后以劝勉、问候和颂歌结束(16:17-27)。 

        辩论本身分四个主要部分(1:16-4:25; 5:12-8:30; 9:1-11:32; 12:1-5:12)。各个部

分以对信仰的宣告结束，并以此过渡至下一部分(5:1-11; 8:31-39; 11:33-36; 15:13)。

各部分依次为：（1)人类的罪的问题，首先指出罪的普遍性（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，

律法并没有让犹太人有任何优势），接着说明耶稣基督在对付罪方面的功效，要让人

单单靠着信与神恢复关系——为此，亚伯拉罕作为信心的榜样，也成了“我们众人的

父”(4:16); (2)对基督的信与圣灵的恩赐如何产生了神的义，这种义律法旨在成就，但

无法达到，因为律法没有能力对付罪；（3)纵然犹太人不信，神是怎样信实地在新的＂

橄榄树”上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预备了地方; (4)基督和圣灵的恩赐所产生的义（因此

区别于律法），在信仰群体之内和之外的关系中是怎样的。 

 

阅读罗马书的具体建议 

       不要在过多具体的细节上纠缠下去是读好罗马书的关键，应用本书所提供的“通

篇阅读”部分先对全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，然后可能的话，再回过头来，使用一本较

好的注释书，可以帮助找到许多细节问题的答案。 

      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，认识到两点会很有帮助。首先，保罗在本卷书信中仿照古

代大家都知道的修辞法，应用了自我对辩 (diatribe) 的论证方式。教师借假设中问答

的对话形式，竭力说服学生接受某种特定哲学的真理。通常情况下，会有一个假定的

辩论对象（反对者）提出反对意见，或者得出错误的结论。接着，教师会斩钉截铁地

说“绝非如此“，然后，耐心地予以纠正。 



       在阅读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自我对辩式的论证形式有多么淋漓尽致！假定的反对

者在几个关键的地方出现(2:1-5,17-24; 8:2; 9:19-21; 11:17-24; 14:4,10)。保罗先是

与一位犹太人辩论，在随后的绝大多数辩论中，保罗都在和这位犹太人对话，他一边

提出问题，一边回答问题，并对对方可能会提出的反对意见做出回应(2:26, 3:1-9,27-

31;4:1-3;6:1-3,15-16; 7:1,7,13; 8:31-35; 9 :19 等）。最后，在 11 章 13-24 节引入一

个外邦人。不论是与犹太人辩论，还是与外邦人辩论，保罗开始都直接向民族的骄傲

发起攻势 (2:17-20; 11:18)。第四部分以劝勉开始之时，这一切辩论如何搁置一边，直

到后来保罗摆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饮食和日期方面的争论时，才又被提起。有时这种

辩论方式会让人眼花缭乱，尤其当保罗在辩论的过程中，一些笼统的宣告看上去似乎

自相矛盾时，就更是如此。但最后，必须在整体辩论的背景下认识各个具体的宣告。 

        其次，辩论的本质就是这样，它会引发一系列思想观念，这些观念富有一定的逻

辑顺序，但是你不能因此认为，它们也代表了基督徒的体验次序（如通常所暗示的，

成圣[6-8 章］在称义[1-5 章］之后）。例如，虽然在 7 章 4-6 节和 8 章 1-30 节之前

没有详细考察过圣灵的角色，但在 2 章 28-29 节和 5 章 5 节已经对圣灵的角色有一些

预见。同样，律法的不完全首次出现在 2 章，但是在 7 章 7 节-8 章 4 节有关属灵的生

活的上下文中，提到了律法的不完全，并在 13 章 8-10 节又一次暗示了律法的不完全。

在 8 章 1-30 节谈到圣灵时，也明确地表明在 6 章 1-14 节的辩论中以圣灵的在场为条

件。同样，在 12-14 章中，具体民族的问题也以 6 章和 8 章的辩论为条件。要点在于

保罗并不总是将完备的福音展现在读者面前，继续往下读这卷书信时，你需要持续不

断地把整体的辩论考虑在内。 

 

       总结：这里神的故事获得了基本的神学表达。神爱世人，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，

他的爱在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上充分表达出来。圣灵的恩赐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把

神的爱行出来。 

 


